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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损失之税务处理

张 巍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山东枣庄 277000）

【摘要】本文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25号公告和财税［2009］57号文件，重点探讨不同原因形成的固定资

产损失在税务处理时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并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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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损失税务处理

固定资产损失税务处理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向税务机

关提供有关资料证明其发生的固定资产损失符合税前扣

除条件的一项工作。《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

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5号，以下简称“25
号公告”）规定了“清单申报”和“专项申报”两种形式。

1. 固定资产盘亏、丢失损失。按 25号公告规定，该类
损失属“专项申报”的损失，损失额为账面净值扣除责任

赔偿后的余额，专项申报时还需提供企业内部责任认定

和核销资料、固定资产盘点表、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购置

发票等）相关资料、盘亏丢失的情况说明等，损失金额较

大的，应有专业技术鉴定报告或法定资质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项报告。

2. 固定资产报废、毁损损失。该类损失需要分具体情
况进行处理，对于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应为税法规定最

低折旧年限，企业已作加速折旧备案的除外）而正常报废

清理的损失直接清单申报，对于非正常（已使用年限未达

到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报废、毁损的损失则需要进行

专项申报。损失金额为账面净值扣除残值和责任人赔偿

后的余额。如果损失需专项申报，还要提供固定资产计税

基础资料、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出

具的鉴定材料、涉及赔偿的还需提供赔偿情况说明等资

料，损失金额较大的还需提供专业技术鉴定意见和法定

资质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

3. 固定资产被盗损失。这对企业来说显然是非正常
的损失，属专项申报的损失，损失金额为账面净值扣除责

任人赔偿后的余额，专项申报时需提供固定资产计税基

础资料、公安机关报案记录,立案、破案和结案的证明材料
及赔偿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说明等。

4. 正常经营活动中按照公允价格销售、转让或变卖
固定资产形成损失。企业在出售、转让或变卖固定资产

时，公允价格低于该资产账面净值时，差额就形成了该项

固定资产的处置损失，该类损失属清单申报的损失。

二、固定资产损失税务处理需要关注的问题

1. 固定资产损失确认的问题。25号公告引入了“实际
资产损失”和“法定资产损失”的概念，需要企业财务人员

正确理解和区分。固定资产盘亏、丢失损失和被盗损失因

资产实物已不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实际处置或转让的

问题，只能依据有关证据资料证明损失的发生，因此应属

于“法定资产损失”。对于固定资产报废、毁损损失，无论

是属于“清单申报”的正常报废清理损失还是“专项申报”

的非正常（未达到税法规定使用年限）报废损失，只有对

固定资产的实体进行实际处置后才能确认最终损失金

额，因此应属于“实际资产损失”。

在实际操作中，企业财务人员往往会陷入这样一个

误区，即公司董事会或企业内部鉴定部门鉴定同意某固

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后，财务人员就认为该项资产可以

做损失申报税前扣除了，直接把该固定资产的净值（已提

足折旧的资产为按预留残值率计算的残值）转做损失处

理，理由是固定资产确已报废，无法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流入，先确认损失税前扣除，以后年度处置上述资产

时如能取得收入则按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当然，如

果能征得主管税务机关的同意，这不失为一种便于企业

操作的办法。但是这样处理显然是不符合资产损失的定

义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的。首先，该项资产虽已报废，无法

通过正常使用给企业带来价值，但其可能在实际处置时

取得部分残体处置收入，这部分收入也是该资产给企业

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其次，不符合损失必须在其

发生年度税前扣除政策规定，只有在对固定资产实际处

置后损失金额方能确定，才能认定损失产生。

2. 如何理解“损失金额较大”。关于损失金额较大，25
号公告给出的标准是占企业该类资产计税成本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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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 T3的报表编制难点

钱有华（高级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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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在利用会计电算化编制报表时，一般会遇到两类问题：一类是编制出来的资产负债表的期末资产

不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二类是利润表中的数据引用错误。这两类错误一旦发生，很难找到原因。对此本文从期

末损益结转、报表取数模板等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力图为会计人员提供帮助。

【关键词】用友 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企业在利用会计电算化编制报表时，通常会出现一

些常见的问题，实务中会计人员一般把正确的会计分录

经过财务软件进行记账，但是往往生成的会计报表却出

现了错误，例如，编制出来的资产负债表的期末资产不等

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而错误一旦发生，就很难找到原

因。由此本文以用友T3（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指定的软
件）为例，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在企业中报表编制

的经验，对报表编制中的难点进行分析，力图为会计人员

提供帮助。

一、资产负债表

1. 损益类科目结转出现问题，导致资产负债表中“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会计人员一般认为会计分录只要
借贷方金额相同，那么由此编制出来的报表的金额也一

定是平衡的。但是在实际业务中，只有一般的业务会符合

这个原理，一旦特殊业务出现，编制出来的报表就难免会

出现错误。比如说，损益类科目在期末如果数额出现错

或减少当年应纳税所得、增加亏损 10%以上。这里需要注
意，“固定资产损失占企业该类资产计税成本10%以上”应
理解为占同类固定资产计税基础10%以上，不能理解为占
单个固定资产 10%以上。具体固定资产分类可参照《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启用新修订的〈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标准〉

有关事宜的通知》（财办发［2011］101号）文件颁布的《固
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标准。

3. 国家税务总局审批事项的问题。《关于企业因国务
院决定事项形成的资产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2014年第18号公告）将25号公告中的第十二条
作废，取消了企业因国务院决定事项形成资产损失需向

国家税务总局申报的规定，改为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进

行专项申报扣除，但对于第六条中企业因承担国家政策

性任务，以及政策定性不明确等特殊原因形成资产损失

的追补确认期限延长是否继续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问

题未进一步加以明确，企业在具体操作时还需按照 25号
公告的规定办理。

4. 固定资产折旧调整的问题。《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
29号）第五条第一项规定，“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
如果短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其按会计折旧年限

计提的折旧高于按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

部分，应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

年限已期满且会计折旧已提足，但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

年限尚未到期且税收折旧尚未足额扣除，其未足额扣除

的部分准予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限继续按规定扣除”。那

么对于该类固定资产发生损失时，企业就要注意进行区

分，如果该项资产使用年限已经达到或超过税法规定最

低折旧年限，则其未足额扣除的税收折旧也已在剩余税

收折旧年限扣除，所以直接进行“清单申报”即可，不需考

虑折旧调整的问题；如果该项资产使用年限未达到税法

规定最低折旧年限，这就需要进行专项申报。

企业申报资产损失时不需考虑折旧问题，但是，因其

按会计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高于按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

限计提的折旧部分已做纳税调增，所以在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时不要忘了将已调增的折旧做纳税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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